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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9-1021 

一、 民間喊修納保法 提三建言。 

二、 未償債務 可列遺產扣除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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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民間喊修納保法 提三建言 

2020-10-21 00:49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國稅局 

 

 

  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》施行至今二年多，前行政院院長、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

長陳冲昨（20）日提出三點修法建議，訴求稅單必須敘明算式及課稅理由；納保官應

提升為獨立機關、擁有調查權，不能讓國稅局球員兼裁判；未來研擬稅務法庭參審制，

讓學者專家參與審判。 

 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、台灣稅法學會昨日舉辦稅法研討會，與會學者指出，納保法

是由民間學者草擬、送入立法院完成立法的法案，但是立法過程卻有部分條文曲解原

意，形成有利行政部門的法條。 

  北商大財稅系副教授黃士洲表示，以現行納保法第 11條為例，放寬依《行政程序

法》規定，大量作成的同類行政處分，或以自動機器作成的行政處分，可以不必附上

書面敘明理由及法律依據，這條原本不在民間版的建議中，卻在立法過程被加上，讓

國稅局得以不在稅單上敘明課稅理由。 

  陳冲表示，納保法原意就是要排除行政程序法，建議未來納保法刪除可適用行政

程序法的但書，讓所有稅單，都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律依據。 

  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的職權，也成為研討會的重點，陳冲表示，建議未來納保官的

設置，應當去促成獨立性，至少要像動保處一樣，以獨立機關來執行，且要有調查權，

而不是附屬在國稅局編制之下，讓國稅局有球員兼裁判之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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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針對「萬年稅單」的議題，台灣稅法學會理事長葛克昌指出，稅法判決有個現象，

在於許多法官並非稅法專業，因此即便法官認定納稅人有理，但卻不願直接拍板核課

金額，反而將稅單發回原處分單位。原告告贏被告，卻交由被告重新處分，未來難免

再生爭議、重跑法院，葛克昌表示，這就是台灣司法實務上，出現萬年稅單的原因。 

  陳冲建議，未來稅務法庭要納入參審制的精神，無論在訴願階段或行政訴訟階段，

主動邀請專家、學者等稅法專業人士參與，有利於法官做出正確的稅務判斷。 

【2020/10/21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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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未償債務 可列遺產扣除額 

2020-10-21 00:5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農地 

  遺產稅中許多扣除額，必須自行掌握並申報，北區國稅局表示，諸如農地等不課

稅資產，以及向銀行、私人間的未償貸款債務等，皆可申報扣除遺產總額，但是需要

繼承人如期提出證明，若拖太久才補申報，恐怕未必能夠如願退稅。 

  官員表示，親人過世後，通常是由遺留的家屬負責遺產的申報，但除了具有課稅

價值的遺產之外，部分資產及債務其實還另外具有節稅功能，只要能依《遺產及贈與

稅法》規定減免、扣除，或依法可不計入遺產總額，同樣需要由繼承人主動提出證明，

否則疏忽未及時申報，就可能損失節稅權益。 

  債務是最常被忽略的項目之一，官員表示，包括向銀行貸款、與親友私人間借貸

所留下的債務等，都可以列報未償債務扣除額，為家屬減免應納的遺產稅，而且這項

扣除額的扣除額度沒有上限。 

  官員表示，以前常有繼承人申報遺產稅時，漏報向銀行貸款的未償債務，損失節

稅權益；不過從今年 7月 1日開始，銀行貸款列入可協請國稅局查詢的金融遺產之一，

未來相關疏漏應該會少許多。但繼承人仍應留意，若家人死後有留下私人間的未償債

務，可提出契約及資金轉讓證明，證明這筆借款存在，以省下高額遺產稅。 

  另一個常被漏報的節稅財產，是家人所留下的農地等資產，官員表示，原則上繼

承農業用農地，包括農地及地上農作物的價值，都可以扣除不必課徵遺產稅，但由於

需要主管機關核發農地農用證明書。 

  官員指出，扣除農地遺產的審核重點，在於被繼承人過世當下是否有作農地使用，

通常當年度盡早補上農地農用證明，國稅局比較容易核退遺產稅。 

【2020/10/21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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